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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完整版PPT」版權聲明及使用說明 

 本PPT為《審計學：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》一書之「完整版

PPT」（編號：978-957-43-3880-1-P1），本版之授權範圍僅限

智勝文化之教師資源專區及指定用書之教師個人使用，遂不得

任意將本版內容上傳非智勝文化之教師資源專區，或以任何形

式重製（舉凡複製、掃瞄檔案等行為）、公開散佈、傳播給他

人（含學生等），以免觸犯著作權法而受有刑事責任，請尊重

本書作者之智慧財產權，切勿以身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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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會計師審計－國際審計準則觀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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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大綱 

 會計師業務種類  

 會計師對財務報告之審計   

 國際會計準則與國際審計準則  

 審計準則與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  

 風險導向審計 

 會計師出具報告種類與意見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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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業務種類 

 財務報告查核簽證 

 資訊之認證(確信) 

 會計師服務－國際審計認證準則委員會(IAASB)發布之架構 

 審計準則第1號：財務報表審計及其相關服務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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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e點通：會計師業務 

會計師得執行下列業務： 

 財務報告或其他財務資訊之簽證。 

 關於會計之制度設計、管理或稅務諮詢、稽核、調查、整理、
清算、鑑定、財務分析、資產估價或財產信託等事項。 

 充任檢查人、清算人、破產管理人、仲裁人、遺囑執行人、重
整人、重整監督人或其他受託人。 

 稅務案件代理人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相關申報之簽證。 

 充任工商登記或商標註冊及其有關事件之代理人。 

 前五款業務之訴願或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擔任稅務行政訴訟之代
理人。 

 持續查核、系統可靠性認證、投資績效認證等認證業務。 

 其他與會計、審計或稅務有關之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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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e點通：會計師依證交法查核簽證公司
財務報告 

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，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

、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。  

 於每會計年度第一季、第二季及第三季終了後45日內，公告並

申報經會計師核閱及提報董事會之財務報告。 

 於每月10日以前，公告並申報上月份營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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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之認證例示 

 財務性及非財務性之績效衡量。非財務性資訊，如顧客滿意度

、產品品質、製程品質和創新程度； 

 風險評估，如市場、產業科技、財務風險等； 

 資訊系統品質，如資訊系統及其控制； 

 認證製程品質，如ISO9000品質認證； 

 查核網際網路(Internet)之廣告點閱資訊； 

 電信服務之可靠性、安全性和私密性的認證； 

 醫療服務品質之認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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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AASB’s發布技術公報之架構－ 

認證及相關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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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準則第1號： 
財務報表審計及其相關服務架構 



審計學：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（七版）     吳琮璠 著 ISBN 978-957-43-3880-1 

法令e點通：會計師法第4條 

 本法所稱簽證，指會計師依業務事件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，執

行查核、核閱、複核或專案審查，作成意見書，並於其上簽名

或蓋章。 



審計學：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（七版）     吳琮璠 著 ISBN 978-957-43-3880-1 

會計師對財務報告之審計 

 審計之四大階段 

 受查者管理階層對財務報告之聲明 

 審計證據 

 比較聲明是否與會計準則相符合 

 依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

 簽發報告給相關使用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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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之四大階段 

審計過程(audit process)可分為： 

 評估是否接受新客戶與繼續接受舊客戶委任。 

 查核規劃與設計一套套審計程式(audit programs) 。 

 抽查測試，包括控制測試(control tests)與證實測試(substantive 

tests)，針對公司日常八大交易循環之內部控制執行抽查測試

，確認受查公司內部控制執行是否有效。 

 完成查核工作與簽發查核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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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審計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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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查者管理階層對財務報告之聲明 

 證券交易法第14條：本法所稱財務報告，指發行人及證券商、

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，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。前

項財務報告之內容、適用範圍、作業程序、編製及其他應遵行

事項之準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第一項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、

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，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

隱匿之聲明。前項會計主管應具備一定之資格條件，並於任職

期間內持續專業進修；其資格條件、持續專業進修之最低進修

時數及辦理進修機構應具備條件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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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報告聲明與查核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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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證據 

 查核證據(audit evidence)包括「基本的會計資料和所有審計人

員所能取得有確證之資訊」。 

 審計準則第4號規定證據必須足夠(sufficient)和適切(competent)

，其定義查核證據係指查核人員為對財務報表表示意見，而基

於專業判斷所蒐集之資料 

 審計人員並無司法官可採用監聽、口供、人證、物證等蒐證之

公權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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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證據與法律證據特性之比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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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證據的決定 

 決定查核程序，也就是用什麼方法去蒐集證據(審計準則稱之

為查核性質)？ 

 決定樣本大小，也就是每個查核程序要選取多少樣本(審計準

則稱之為查核範圍)？ 

 決定抽選的項目，乃指用隨機方式選取樣本或達一定金額以上

者均抽選，或者就每個月抽選一定數目的樣本(抽查樣本)。 

 決定執行查核程序的時間，乃指期中查核(資產負債表日以前

所作的查核)或期末查核(資產負債表日12/31)，例如存貨在12

月31日盤點比在期中盤點之審計證據品質更佳(查核時間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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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的說服力 

 查核證據之足夠與適切，係基於查核人員之專業判斷。證據之

足夠，係著重於所獲證據之數量；證據之適切乃指證據的品質

，乃著重於證據之可靠性及攸關性。 

 足夠及適切二者有相互關聯，亦即證據之可靠性及攸關性較高

時，所需證據之數量可較少；否則所需證據之數量會較多。 



審計學：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（七版）     吳琮璠 著 ISBN 978-957-43-3880-1 

適切的證據 

1.攸關性 

 指蒐集之查核證據需與查核目標相關。 

銷貨交易流程是先出貨而後記錄於銷貨簿，故抽出幾張出

貨單作為樣本，再比對銷貨簿記錄，乃為順查(tracing)。 

逆向從銷貨簿選出幾筆銷貨作為樣本，再比對出貨單，此

乃稱為逆查(vouching)，又稱核單。 

2.可靠性 

 外來證據。 

 內部控制若佳，內部證據可靠性較高。 

 查核人員自行獲得之證據，較由受查者提供之證據可靠。 

 書面文件之證據，較由口頭詢問而來之證據可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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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效性 

 什麼時間執行程序。一般而言，對資產負債表科目而言，愈接

近資產負債表日所查得的證據愈有說服力。 

 查核工作包括期間長短。例如損益表科目的查核，若包含整年

的期間將比只涵蓋部分期間所獲得的證據更具說服力。 

蒐集查核證據的決定與證據說服力間的關係如下： 

 攸關性、可靠性與查核程序有關。 

 足夠與樣本量和選取樣本之方法有關。 

 時效性與查核時間有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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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e點通：會計師查簽規則 

 第1條  本規則依會計師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11條第二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 第2條  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，除其他業務事件主管機

關另有規定者外，悉依本規則辦理，本規則未規定者，依財團

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

(以下簡稱審計準則)辦理。 

     特殊行業之查核簽證規則，其有關主管機關另有特別規定者，

從其規定。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400068&FLNO=1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400068&FLNO=1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400068&FLNO=1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400068&FLNO=2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400068&FLNO=2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400068&FL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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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會計準則與國際審計準則 

 會計準則發展趨勢 

 國際審計準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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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e點通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
則與國際會計準則 

 由臺灣證券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012年1月1日施行

的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，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

2項規定訂定第3條：「發行人財務報告之編製，應依本準則及

有關法令辦理之，其未規定者，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。前

項所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，係指經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

則、國際會計準則、解釋及解釋公告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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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審計準則與相關服務準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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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審計準則與相關服務準則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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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審計準則與相關服務準則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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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準則與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

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

 審計準則逐步與國際審計準則接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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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審計準則公報 

與國際審計準則接軌之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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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審計準則公報 

與國際審計準則接軌之現況（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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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審計準則公報(GAA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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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審計準則公報(GAAS) (續) 



審計學：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（七版）     吳琮璠 著 ISBN 978-957-43-3880-1 

臺灣審計準則公報(GAAS) 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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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導向審計 

 受查者企業風險與企業失敗 

 會計師審計風險與審計失敗 

 查核風險組成要素 

 傳統查核方法與現代查核方法之比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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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查核工作之規劃 

會計師開始查核前，應規劃查核工作，其程序如下：  

1.瞭解受查者事業。 

2.擬定查核計畫(audit plan)。 

3.擬定查核程式(audit program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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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e點通：審計準則第1號外勤準則第1條 

查核工作應妥善規劃，如有助理人員，應善加督導。 

查核人員應妥善規劃查核工作的理由有三： 

 取得足夠而適切的證據，降低會計師的法律責任，維持良好

信譽。 

 維持合理的查核成本，才能維持競爭力，並擴充業務爭取客

戶。 

 避免跟受查者產生誤解，與受查者保持良好關係，使查核工

作順利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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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查者企業風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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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e點通：證券交易法第32條 

 公司在公開說明書內之應記載主要內容有虛偽或有隱匿之情事

時，會計師與發行公司對於善意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，連帶

負賠償責任。同法第37條規定，會計師辦理財務報表之查核簽

證，發生錯誤或疏漏者，視情節之輕重，受警告、停止簽證或

撤銷簽證核准之處分。「證券交易法」第32條也規定，當公開

說明書內的內容有虛偽或隱匿時，只要會計師能證明已合理調

查者，並有正當理由確信其簽證或意見為真實者，會計師免負

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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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風險組成 

固有風險(inherent risk, IR) 
(在考量內部控制前某些交易類
型、會計項目餘額或揭露即可
能存在不實表達之重大風險) 

先天即可能存在受查者
財報不實表達 

控制風險(control risk, CR) 
(未能透過內部控制及時預防
或偵出並改正之風險) 

偵查風險(detection risk, DR) 
(會計師執行查核程序以降低查
核風險至可接受之水準，但卻未
能偵出已存在且可能是重大不實
表達之風險) 

AR = IR × CR × DR 

查核風險(audit risk, AR) 
(會計師對有重大不實表達之財
報表示不當意見之風險) 

 

不實表達逾越控制 

被會計師查到 

未被會計師偵知 

公司執行 
內控 

會計師執行
查核 

被控制偵測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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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查核方式與傳統查核之差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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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規劃及執行測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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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出具報告種類與意見類型 

 查核報告意見類型 

 查核報告之基本內容 

 財務報告審計、核閱、代編與複核意見類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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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報告意見類型 

 無保留意見(Unqualified)。 

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(Modified)。 

保留意見(Qualified)。 

否定意見(Adverse)。  

無法表示意見(Disclaimer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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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報告之基本內容 

1. 報告名稱。 

2. 報告收受者。 

3. 前言段：(1)確定所查核財務報表之範圍。(2)管理階層責任及

會計師責任之說明。 

4. 範圍段：係說明查核之性質，包括：(1)查核依據。(2)查核工

作之敘述。 

5. 意見段，係對財務報表查核意見之表達。 

6. 查核報告日。 

7. 會計師之簽名及蓋章。 

8. 會計師事務所之名稱及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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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報告日 

 依審計準則公報第33號之規定，查核報告之日期，通常指外勤

工作完成之日。 

 2014年我國全面採用國際會計準則，依其規定，外勤工作完成

日係指不早於查核人員取得足夠及適切查核證據之日期，故從

100年年度財務報告開始，會計師查核報告日不宜早於董事會

通過財務報表日。 

12/31 2/15 

財務報表日 外勤工作
完成日 

查核報告日 

2/28 

董事會通過
財報日 



審計學：實務應用與法律觀點（七版）     吳琮璠 著 ISBN 978-957-43-3880-1 

新、舊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比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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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報告審計、核閱、代編與複核 
簽發報告、及審計準則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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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意見內文種類例示－ 
財務報告查核核閱代編複核等 


